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校大门大字金箔等更新项目
招 标 文 件

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大门字体金箔更新及时珍园牌匾及七九亭牌匾金粉更新项目，经校基本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大门字体金箔等更新。

2、服务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3、项目内容：校大门口“福建中医药大学”七个大字金箔更新、时珍园牌匾（两块）及七九亭牌匾金粉更新。
4、项目工期： 7个日历日
5、质量要求：合格。

6、控制价：  3.6  万元。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需包含标识制作与安装等与本项目相关的经营范围。
2、招标文件领取：投标人自行网上查阅和下载招标文件。下载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官网（www.fjtcm.edu.cn/）
3、标书递交起止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 10月25日17时。每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
4、标书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白楼4楼406办公室。
5、开标时间：2018年10月26日9:00时。
6、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明德楼312会议室（旗山校区）
7、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8、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3日内应签订服务合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9、凡对本次招标事宜有疑问，请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联系 。
联 系 人：柯老师      电    话：22861635   13328227403
监督电话：22861314
五、投标报价说明

1、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所提要求进行投标报价。

2、投标人的报价应包含所有服务价款、一切税金，运输费、人工费、检测费、保险及利润等全部费用。

六、投标文件内容：

1、法人授权委托书（投标人为法人的，不需要授权书）。

2、法人、投标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为法人的，仅需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与本项目金箔更新的相似项目合同或协议书（复印件）。
5、报价承诺书（附件二）。
七、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所有文件需装在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招标单位、项目名称、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4、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八、评标原则及方法
1、评标办法：最低价中标法。在投标人递交的投标资料通过审核的情况下，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投标人若不足3家，学校建设项目招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或变更招标及评标方式。
2、推荐中标候选人：
（1）由招标小组现场检查并开封投标文件，对投标人递交的投标资料进行审核；
（2）在通过审核的投标人中，以报价最低的单位作为本项目中标人。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3.6万元，高于控制价的为无效报价。如最低报价有两家或以上相同的，则通过现场二次报价，以二次报价最低的单位作为中标人。
九、结算方式

本项目为总价包干。
十、付款方式

1、服务项目完成后经使用部门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价款85%；剩下15%尾款在一年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
2、付款凭有效税务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十一、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招标工作在招投标工作小组监督下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福建中医药大学校基本建设领导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一：《合同范本》
附件二：《报价承诺书》
福建中医药大学建设项目招标小组
2018年 月    日 
附件一：
福建中医药大学校大门大字金箔等更新项目
合  同  书
甲方：福建中医药大学
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对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门口七个大字（福建中医药大学）重新贴金采用98%成色金箔贴金以及时珍园牌匾与七九亭牌匾金粉更新进行施工。为了明确职责，加强配合，合理组织施工，保证质量，按时完成施工任务。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如下协议：
1、 项目概况
１、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门口字体金箔等更新
２、项目地点：旗山校区
3、结算方式：按合同价结算
4、施工要求：质量达到合格
5、由甲方组织人员进行验收，验收标准按照有关规范标准。
6、合同总价：         元
2、 施工工期：
１、本工程于合同签订后7日历天内竣工。
２、工期延误处罚：工期每延误一天罚1000元，作为补偿甲方损失。
３、遇到下列情况，工期可顺延。
（１）、因甲方变更设计方案造成乙方停工。
（２）、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因阴湿阴雨天气造成无法施工。
3、 项目材料、质量和验收
1、经甲方认可的金箔为正规厂家生产的98%成色真金箔。（需提供金箔的购买凭证，施工期间甲方需随机抽一些做为样品保留）
2、施工所使用的材料由乙方自行购买和保管，方便施工。
3、金箔要保证外包装完好，并在甲方代表监督下拆封。
4、施工其间甲方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检查乙方工人所用的材料，如一经发现不是所约定的材料假一赔三，所有参假的工程也要全部返工重做，当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4、 结算与付款方式
1、按合同价结算。
2、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款的85%，验收满一年无质量问题后支付合同款的15%，项目结清；
3、合同款凭税务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帐    号：                                                 

5、 双方责任
１、甲方责任：
　　（1）、甲方委派 后勤管理处人员柯易之为甲方现场代表，负责该材料的选择、检查，质量的签证等。
　　   （2）、乙方未按照要求施工的，甲方有权制止，责令返工（所耗费用自理，工期不得顺延）。　
　　（3）、乙方施工中应安装水电计量表，所使用水电费按福建中医药大学水电管理有关条例规定交纳。
　　 ２、乙方责任
（1）、乙方委派          为现场负责人，负责施工现场管理、协调等并编制简要施工进度表。
（2）、如未达到技术标准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返工，并承担所需的经费。
（3）、按规定做好施工安全防护工作，如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
（4）、施工期间，要服从福建中医药大学的有关管理规定。
（5）、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为保修期，保修期为一年。在此期间出现的由施工质量原因引起的一切问题（如金箔脱落、变色等）均由乙方负责维修并负担维修费用。
五、其他：
1、遇有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三份，乙方二份。
甲方：福建中医药大学（公章）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年    月    日  
附件二：
报 价 承 诺 书

至：福建中医药大学
我司承诺以（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承接贵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校大门字体金箔等更新”项目，本费用已包含对原有校大门字体金箔清理与更新、时珍园两面牌匾及七九亭牌匾清理、更新所需的一切费用，并在 柒  日历日内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质量、及售后服务达到招标文件及合同书要求。承诺维保期共  壹  年。 
承诺人：              （公章）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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